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19 年 1 月 

 

本简讯的目的旨在阐述 2019 年 1 月内国内外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事务等有关的最新资讯，《每月技术资讯更

新》的内容主要涉及： 

 财务报告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相关的活动及其

最新进展，并简要介绍德勤发布的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出版物。 

 审计相关资讯，我们将主要关注中国大陆、国际和中国香港的相关活动及其准则的最新进展。 

 监管事务相关的资讯，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大陆和香港监管事务的最新进展。 

 其他重要的咨询，我们将重点关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有关的最新信息。 

我们热忱欢迎诸位对《每月技术资讯更新》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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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近日发布《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对永续债发行方如何判断其属于权益工具还是债

务工具以及永续债持有方应如何对其进行分类予以澄清 。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您可以点击这

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财政部修订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该通知所附的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财政部 2017 年发布的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和新收入会计准则的企业。您可以

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和获取所附的财务报表格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发布《证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编制的特别规定（2018）》 

中国证监会会计部近日发布《证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编制的特别规定（2018）》，对已执行财政部

于 2017 年发布的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证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应披露的内容予以明确。 

财政部发布经修订的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X 号-保险合同（修订）》（征求意见稿），其内容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类似。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9 年 3 月 29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

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经修订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主要修订

内容为：明确准则适用范围，增加有关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确认时点的规定，并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9 年 3 月 17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

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经修订的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主要修订内容

为：修订债务重组定义，并修订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使之与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和收入准则相协调。征

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9 年 3 月 7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相关通知和获取上述文

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IASCF）/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相关活动 

IASB 就 IFRS 17 的进一步潜在修订作出决定 

在 2019 年 1 月会议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讨论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

合同》（IFRS 17），以及于 2018 年 10 月被识别为潜在修订备选项目的涉及该准则的 25 项关注事

项的其中 5 项。 

所讨论的事项如下： 

 在合同界限之外续约的保险合同获取现金流 

 合同服务边际：风险缓解例外情况的有限适用性 

 合同服务边际：一般模型中的保险责任单位 

 持有的再保险合同：在基础保险合同属于亏损合同时的初始确认 

 持有的再保险合同：不符合采用可变费用法的条件。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1/t20190130_3138955.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1/t20190130_3138955.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1/t20190121_3126747.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812/t20181226_3109041.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901/t20190124_3131948.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901/t20190107_31151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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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 4 个事项，理事会决定建议修订 IFRS 17。 

请点击查阅下述内容： 

 刊载于 IAS Plus 网站的决定汇总 

 阐述关于 IFRS 17 的讨论进展的 IASB 新闻稿  

额外的《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教学单元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已发布若干新的独立教学单元，以支持相关的学习进研、应用以及对按照

《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的阅读。 

教学单元涵盖《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下列章节： 

 第 2 章 – 概念和普遍适用的原则 

 第 9 章 – 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 

 第 16 章 – 投资性房地产 

 第 18 章 – 无形资产（商誉除外） 

 第 19 章 – 企业合并和商誉 

 第 21 章 – 准备和或有事项 

 第 22 章 – 负债和权益 

 第 23 章 – 收入 

 第 26 章 – 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 

 第 28 章 – 雇员福利 

 第 29 章 – 所得税 

 第 33 章 – 关联方披露 

请点击查阅刊载于 IASB 网站的全部《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单元。 

 

德勤刊物 

 

1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19 年 1 月 11 日 IFRS 要闻 — 2018 年 12 月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HKFRS)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 ）的相关活动 

发布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修订 

HKICPA 发布对香港财务报告准则（HKFRS）的下列修订： 

 对《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3 号》（HKFRS 3）的修订：业务的定义，对购买日在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首个年度期间首日或之后的企业合并和资产购买生效 

 对《香港会计准则第 1 号》（HKAS 1）和《香港会计准则第 8 号》（HKAS 8）的修订：重要

性的定义，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 

HKICPA 是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同等修订之后发布上述修订的。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HKFRS 17）– 有关合同界限的袖珍汇总 

HKICPA 发布有关 HKFRS 17 的第二份袖珍汇总，着重阐述了合同界限要求，并提供决策树和示例

作为补充。 

 

 

 

https://www.iasplus.com/en/news/2019/01/ifrs-17-decisions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2019/01/iasb-progresses-ifrs-17-discussions-at-its-january-meeting/
https://www.ifrs.org/supporting-implementation/supporting-materials-for-the-ifrs-for-smes/modules/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frs-on-point/2018/december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6_New-and-major-stds/hkfrs-17/pocket-summary/CB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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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中国大陆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发布 3 项经修订的审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中注协近日发布《关于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1 号——对按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

的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等 3 项审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的通知》，通知后附《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1 号——对按照特殊目的编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3 号——对单一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特定要素审计的特殊考虑》

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4 号——对简要财务报表出具报告的业务》等三项审计准则及

其应用指南的修订版征求意见稿，修订内容主要是与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相协调，

并与修订后的国际审计准则第 800 号、805 号和 810 号接轨。征求意见截止日为 2019 年 4 月 30

日。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通知并获取所附的 3 项经修订审计准则的征求意见

稿。 

中注协公布 2018 年度对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检查情况 

中注协近日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通告（第十八号）》，说明其

2018 年度对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检查情况。根据该通告，中注协以随机

抽查的方式选定了 5 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执业质量检查，对其质量控制体系

进行全面评价，同时抽取部分业务项目（共 46 个项目，重点关注高风险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和

发债企业的审计业务）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涉及商誉减值测试、结构化主体合并范

围的判断、大额销售退回的审计、信息系统审计、存货监盘等事项。2 名注册会计师受到公开谴责

的处分，4 名注册会计师和 1 家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批评、训诫等处分。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

网站刊载的上述通告。 

中注协约谈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近三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风险 

中注协近日约谈 1 家会计师事务所，提示近三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存在较高风

险，审计中应重点关注管理层舞弊风险、商誉及相关资产减值以及收入和成本的真实性等事项。您

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注协网站刊载的相关新闻稿。 

 

国际 

ISA 540（修订版）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成员和 ISA 540（修订版）实施工作小组主席 Rich Sharko

陈述了《国际审计准则第 540 号——审计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ISA 540（修订版））所应对的

公众利益事项。该 10 分钟的陈述同时包括有助于利益相关方了解准则变更的有用信息以及 ISA 540

（修订版）实施工作小组计划开展的活动。您可点击这里观看上述内容。 

IAASB 的 ISA 540（修订版）实施工作小组同时编制了幻灯片简报，以协助 IAASB 成员、国家准则

制定机构、审计师、监管机构及其他人员提高其各自的司法管辖区对 ISA 540（修订版）的认识。

汇总简报提供了 ISA 540（修订版）的大致概览，而概述简报则包括有关准则变更的更详尽概述。

IAASB 工作人员编制了一份《概览》刊物以作为上述幻灯片简报的补充。其他有用的资源请参阅

http://www.iaasb.org/projects/isa-540-revised-implementation。 

 

香港 

香港会计师公会有关上市发行人财务报表附有核数师发出之不表示意见声明或否定意见的建议之意见 

香港会计师公会于2018年12月13日针对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就财务报表

附有核数师发出之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上市发行人实施指定的停牌规定之建议发布反馈意见

函。香港会计师公会原则上支持香港交易所加强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及维护香港主要国际市场地

位和声誉的举措，然而亦对具体建议存有疑虑。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901/t20190124_51533.html
http://www.cicpa.org.cn/tzgg/201901/t20190107_51477.html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901/t20190131_51543.html
http://www.ifac.org/news-events/2019-01/isa-540-revised-presentation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fac.org%2Fpublications-resources%2Fisa-540-revised-auditing-accounting-estimates-and-related-disclosures&data=02%7C01%7C%7C8ba50cc4d9904519b1ec08d665f79a39%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6808511445267532&sdata=bWcs2Le4NtgvGAfS%2B3FM5a7jybgUVgySuC4yKSjhyog%3D&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ifac.org%2Fsystem%2Ffiles%2Fpublications%2Ffiles%2FISA-540-At-a-Glance.pdf&data=02%7C01%7C%7C8ba50cc4d9904519b1ec08d665f79a39%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6808511445267532&sdata=yOb2mwhZtOsnVBbLB4%2FQ%2BFVJudhofVTRJtEEpR9Qe4k%3D&reserved=0
http://www.iaasb.org/projects/isa-540-revised-implementation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About-us/Advocacy-and-representation/CFAP_HKEx-audit-opinion_submission_181213.pdf?la=en&hash=0B14F3970B467D8E968B82A8D6D69C83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About-us/Advocacy-and-representation/CFAP_HKEx-audit-opinion_submission_181213.pdf?la=en&hash=0B14F3970B467D8E968B82A8D6D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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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IRD")公告 

提请各成员关注下列事项： 

 关于下列各项的刊宪： 

- 《2018年税务（豁免基金缴付利得税）（修订）条例草案》刊宪，以向在香港营办的合资格

基金提供利得税豁免；及 

- 《2018年税务及强积金计划法例（关于年金保费及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的税务扣除）（修订）

条例草案》刊宪，以推展2018-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措施，为延期年金保费及强积金可

扣税自愿性供款提供税务扣除，以鼓励自愿储蓄作退休之用 

 《印花税署释义及执行指引第8号（修订本），就《2018年印花税(修订)条例》及《2018年印

花税(修订)(第2号)条例》的制定，印花税署更新了《印花税署释义及执行指引第8号》所载印

花税署就有关不同从价印花税税率的条文的诠释及印花税署将采用的执行惯例 

 香港与芬兰的双重课税协定生效 

 印花税统计资料（2018年11月/2018年12月） 

 提交证券借用交易报表 

 年度开放数据计划，以列出未来三年于「资料一线通」网站(https://data.gov.hk)开放的数

据。 

 

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发布文件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作出规定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对上交所科

创板的上市发行条件、发行审核机制、监管机制、交易制度、退市制度、信息披露、中介机构责任

等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 

 

香港 

2018 年财务汇报局（修订）条例草案获得通过 

财务汇报局（修订）条例草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随着条例草案正式生效，财务汇报局将成为香港

唯一的独立核数师监管机构，获赋予直接行使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权力。财务

汇报局亦获赋予权力监察香港会计师公会履行对上市实体核数师的注册、专业道德、审计及核证准

则和专业进修规定的职能。 

联交所刊发最新有关发行人年报内容审阅的结果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就审阅上市发行人年报（财政年结日截至 2017 年 1 月至 12

月）所得结果和建议刊发报告。 

联交所的监察活动包括以下两个对发行人年报持续进行的审阅计划：(i) 从审阅年报披露内容监察发

行人合规情况（年报审阅计划）及 (ii) 财务报表审阅计划。年报审阅计划检阅发行人的年报，着眼

于发行人遵守《上市规则》的情况、其企业操守及对重大事件和发展的披露。财务报表审阅计划则

审阅发行人已刊发的财务报告，旨在鼓励发行人作出高水平的财务披露，并遵守适用的会计准则。

由今年开始，两个审阅计划的结果将合并编制成一份审阅报告。 

联交所是次审阅了八个范畴，其中两个为新增项目。联交所大致满意以下方面披露情况的审阅结

果，包括透过发行股本证券/可换股证券及认购权进行集资、重大资产减值及收购后业绩表现保证结

果的更新资料，以及持续关连交易。 

所刊发报告中讨论的建议包括： 

• 被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 — 过往联交所都曾建议，被核数师发出非无保留意见

的发行人在年报内就有关非无保留意见披露若干资料。在今次审阅中，仍有部分发行人未有

按联交所的建议披露其审计委员会对非无保留意见的看法，及其就解决引致该等非无保留意

见事宜的建议计划。联交所提醒发行人必须适当披露这些资料。联交所亦提醒发行人（特别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81207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8120702.htm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8120702.htm
https://www.ird.gov.hk/eng/pdf/e_soipn08.pdf
https://www.ird.gov.hk/chs/ppr/archives/18122801.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2018/3d122018.pdf
https://www.ird.gov.hk/chs/pdf/sdo/ext_cir/so_ext_cir_01_2019_sc.pdf
https://www.ird.gov.hk/chs/abo/annual.htm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18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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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年来被核数师重复发出非无保留意见的发行人）应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及实行相关方案去

解决引致该等非无保留意见的事宜。 

 • 「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一节中的业务审视 — 联交所今年拣选检视了多名曾被市场批评及质疑

其业务模式及财务资料的发行人。联交所审阅这些发行人的年报后发现，这些发行人对其业

务模式及财务表现某些重要环节的披露有限，内容也不具体。联交所建议发行人改善「管理

层讨论及分析」一节的资料披露，以协助股东了解其年内表现的重点及前景，亦可减少市场

或因资料不足导致的错误假设或推测而抨击发行人。联交所特别建议发行人改善披露以下项

目：每个核心业务的业务模式/收益确认方法、营运流程的独特之处、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

关系、影响营运的主要风险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以及如何达成业务目标的策略（包括营

运策略及库务政策）。联交所亦建议发行人讨论推动每个核心业务表现的主要因素，及这些

因素对发行人的战略及业绩为何重要。 

 • 重大无形资产 — 发行人应力求改善披露的质素，确定其评估减值所用的流程是否充足和恰

当，特别是当发行人有重大商誉及无确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董事及管理层有责任作出恰

当分析及判断，评估减值测试所用的主要假设是否合理，令所用的假设不致过份乐观。他们

不应只依赖专业估值师或其他专家的意见而不作充分的尽职审查。董事亦应评估专业估值师

或其他专家的胜任程度、能力、客观性和资格。 

 • 重大其他支出的披露 — 联交所发现不少发行人未有就重大的「其他/其他营运支出」作出披

露，或只作有限披露。为让股东得悉更多有关发行人的资讯，发行人日后编制年报时应改善

披露，适当列出其他支出项目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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